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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6147-7033  Tel:86-755-2535-3546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sg  www.ycec.pk & www.ycec.net  Email: lzm@ycec.sg or lzm@ycec.net lzm@ycec.pk 
 

 

警務處處長 

蕭澤頤先生 
Dear Sir: 

香港警務處總部 

灣仔軍器廠街 1 號 
Tel: 2860-2001 Fax: 28656546 

cp@police.gov.hk
  本人林哲民, D188015(3), 有關貴前檔號為: CAPO HKI RN16000117.或 LM(316/2019)in CP KE 
KTDIST 1-70/16 及 最新檔號為: CAPOK RN 23000185. 
   就因本官塘永興工廈管理處以造假本 C-4單位有賣樓令已在官塘警署報案室面前被破解無
疑，但卻自稱要聽從特首辦指揮不允許本人入屋且反向於 2023.1.19日報案逮捕本人詐稱有“刑
事損壞”罪!  也因此在www.ycec.sg/DCMP254/230209.pdf及ycec.sg/DCMP254/230227.pdf 可見本
人也要分两次去信向蕭處長您投訴，但其後由閣下吿知指令的由投訴警務課(九龍)第 2 隊後

再轉第 3 隊都好亦全不處理連去電聯絡也均全拒聽！ 

也就因蕭處長閣下您仍要聽從特首辦指揮不依規處理,如在 ycec.sg/DCMP254/230317.pdf 
及 ycec.sg/DCMP254/230322.pdf 可見本人也要於2007.3.17及22两日去信李家超特首也均副件蕭
處長閣下您, 即請敬要求特首務必要立即處理如上違規執法缺德惡對本人的惡作劇！ 

   也就在 www.ycec.sg/DCMP254/230327.pdf 可見的特首回覆也告知仍要找警務處即閣下您
處理，但就未知特首有否另行下令處長閣下您務必要依規依法執政？或只在敷衍本人？ 

   也因此，本人也要於今再去信看可否依規執法，才可維護警務處的基本聲望！  

首先，今再去信的两大主題如下： 

1.  如觀塘警署無法提供由永興工廈管理處於 2023.1.19 日報案之口供書副本及有賣樓令的
法官判決書可見證, 即逮捕本人“刑事損壞”罪的指控就理當首先要立即撤除！ 

2. 且更該追究永興工廈管理處虚假報案實為打劫本单位物業资產之罪, 更要立即下令交
還本 C-4 門匙不得阻止本業主進出！ 

其二, 也在如上本於 2007.3.22日去信李家超特首中也投訴本在中銀香港帳號被詐稱有开
本票給稅務局已被清倉打劫分文全無, 現也要再附件閣下或 www.ycec.sg/HK/230318.pdf可見的
本也要於 2023.3.18日去信劉連舸或新任董事長，要求立即叫人回信告知如下 3要点: 

1. 本於 2023.3.10日有到貴中銀哪一分行開立本票支付给稅務局應立即書面告知; 
2. 如稅務局有本欠債的法庭令也該本人面交非由貴中銀轉交 HK$51.093.-本票,是否？ 
3. 且如後頁附图 1-2.可見的本要分两次提款, 難道開立本票也要現金面交？ 

但中銀至今就無法書面否認如上造假文書及金錢打劫事實等罪也已在此證據確鑿！ 

特别是稅務局有否本欠債的法庭令在？  也即造假打劫金錢不用本已為土匪稅局，因

此更值得警務處立即追究稅務局長有缺徳配合打劫市民銀行帳戶金錢的法律責仼!  

或難道李家超特首如上此簡單的回覆就想敷衍了事公开踐踏基本法規，不可能吧？ 

但問題的關健是蕭處長您會否依法規批凖本人可就中銀此金錢打劫事先報案處理？  

否則也就會令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及公開踐踏最基本人權法是非不分更超希特勒家為反動

独裁政權的家超港府的國際面孔也將會永世塗黑，更會令本港國际大都會面孔四大皆空! 

或難道又要等侯李家超特首有正式下令的蕭處長您才敢依法依規處理？那就維护不了貴

警務處的最基本人道尊嚴及聲望了！也必會令李家超特首面目全非, 不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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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如今之治港妖魔手段已四處漂蕩，如各立法會議員再不出聲將令法治盡失無存且為土匪施政狗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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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本前去信李家超特首也如實告知如上以造假本C-4單位有賣樓令已令本生活費全無已
可回港處理, 但反被逮捕以“刑事損壞”罪指控, 且連中華電力及水務署仍要聽從指揮詐稱
本註冊單已轉名要截電截水,如也在 ycec.sg/DCMP254/230329.pdf 可見的剛去邱國鼎署長的問責

信也可更清楚無疑！但也要切盼蕭處長您會否可依法規批凖本人也可報案在先？  

但也均知如上惡作劇的李克強總理也要警告「人在做天在看、蒼天有眼!」且習近平也再次

強調要「按規律辦事」, 特别是港澳辦夏寶龍主任也於2023.3.06日會見李家超特首時就直言「香
港再不能搞錯方向和搞亂自己，更要按規律辦事！」均有如實報導可見! 

但稅務局還可乱聽指揮詐稱有本欠債的法庭令就要中銀香港謊言本有开本票給稅務局？也

就立即将本唯一有現金可用在中銀香港的帳號就此全被清倉打劫分文全無！  

也更因如附件的去信给中銀劉連舸董事長可見,也在 ycec.net/HK/ird.htm主頁中清楚可見的
配合稅務局長的搶劫本市民在中銀帳號的金錢已非首次！  

且更糟糕是難道金管局也要聽指揮也可下令其他銀行不得給予本人去另立銀行帳號，如本

於 2023.3.25日去恒生及滙豐銀行要重用原有帳號, 尽管 10 年沒用過仍有少量現金在, 但恒生
銀行就詐稱原有帳號已被除消, 且本人只好要求另立新帳號, 但恒生就詐营要 6天後再来; 且

滙豐銀行也同樣詐稱本原有帳號也已被除消，本只好要求另立新帳號, 但立即被拒绝, 且反問
本人是否要叫人轉帳？本人也要反笑滙豐銀行也無權過問吧？其後本人也要無奈離開!  

難道李克強總理説錯了,在家超時代還怕蒼天有眼嗎？ 也難道夏寶龍主任也會胡說八道？ 

也就因一國兩制下保護民生的基本法及國際人權法已被彻底破壞無存, 因此本信也要副件

傳真給中聯辦轉吿港澳辦夏寶龍主任及中央領导跟進！  

且也就因如上的治港妖魔手段已四處漂蕩令法治社會面孔尽失無存變態為土匪窩, 因此連

10 天前的東方日報也有報導指:“半數港人想走 英語差都外流”，也即關連前四任特首辦的

集體聲望及鄧炳強局長也有務必要依法施政的問責權，特別是立法會議員更有職權問責特首是

否只可依法施政？ 也因此本信也均要副件傳真参閱, 莫怪！  

因此敬請馬上回複本信, 如再有疑問可傳真到 3007-8352 或由 6147-7033 手機號告知！ 

謹此,本信包括附件 5頁, 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0331.pdf or ycec.net可見! 

2023年 3月 31日 

DCMP 254/2018 被告授權人 
或永興工廈 13 字樓 C-4 業主 

副件给前四任特首办公室参閱協政                    林哲民                 
前特首董建華   Tel：2102-2200 Fax: 25246800 
前特首曾蔭權   Tel：2102-2230 Fax: 25372771 
前特首梁振英   Tel：2102-2288 Fax: 26977360 
前特首林鄭月娥 Tel：3155-2120 Fax: 35210900 
鄧炳強局長     Tel: 2810-2327  Fax: 28685074 
中聯辦鄭雁雄主仼 Tel: 2831-4333  Fax: 25720182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zm@ycec.sg 28656546 3/31/2023 12:32:46 PM 7:8 5 
lzm@ycec.sg 35210900 3/31/2023 12:34:17 PM 6:55 5 
lzm@ycec.sg 25246800 3/31/2023 12:35:47 PM 4:35 5 
lzm@ycec.sg 25372771 3/31/2023 12:36:18 PM 7:8 5 
lzm@ycec.sg 26977360 3/31/2023 12:38:18 PM 8:27 5 
lzm@ycec.sg 28685074 3/31/2023 12:40:49 PM 4:29 5 
lzm@ycec.sg 25720182 3/31/2023 12:43:49 PM 2:17 5 

也副件給各立法會議員參閱問政 ( By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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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6147-7033 Tel: 86-755-25353546  86-13418844950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sg www.ycec.net  www.ycec.pk Email: lzm@ycec.sg  lzm@ycec.net  lzm@ycec.pk  
 

Respectable 
中國銀行(香港)   

劉連舸或新任董事長 
Dear Sir,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花園道一號
Tel：2826 6888
Fax: 3406-2326

本人林哲民, HKID D188015(3) 或貴司 012-574-1-0213171帳號當事人, 也為本人兒子林
恒傑在貴司 012-681-1-0168369帳號的授權當事人。 
由於 3年前貴中銀並没有獲取本人授權就造假本人於 2019.4.02日有前往貴中銀一分行开

立本票支付 HK$68,997.00給稅務局之丑事，也在 ycec.net/HK/190409.pdf 可見也要去信向貴陳
四清前董事長投訴, 但豪無结果也要向金管局投訴及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要求檢控起訴也在

ycec.net/HK/ird.htm主頁中清楚可見, 但只因封關要隔離檢疫本回港不了只好暫緩追究！ 
其後本人也於在 ycec.net/HK/221006.pdf可見要於 2022. 10.06日再去信貴新仼劉連舸董事長

您投訴要求處理, 也在 ycec.net/HK/221124.pdf可見也要再於 2022.11.24日再去信閣下投訴，但
可惜的是仍不見有所處理回复！ 
特别無奈的是，本人卻於前天才收閱貴中銀寫於 2023.3.10日寄出指稱本有 HK$51.093.- 金

額本票支付給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即稅務局, 如在後頁附图 3.可見的通知信且告知:
『客戶須核實交易資料，若銀行據該資料處理，而非客戶所擬，本行概不負責。』！   
也就因本人在過去 50天内從未進入貴中銀任一分行, 如上造假有本票支付给稅務局那

就更加荒謬無度，因此, 劉連舸董事長您或又有新任董事長都好均要立即叫人告知: 

1. 本於 2023.3.10日有到貴中銀哪一分行開立本票支付给稅務局應立即書面告知; 
2. 如稅務局有本欠債的法庭令也該本人面交非由貴中銀轉交 HK$51.093.-本票,是否？ 
3. 且如後頁附图 1-2.可見的本要分两次提款, 難道開立本票也要現金面交？ 

也即如貴中銀無法書面告知如上細節詳情及可否認如上造假事實, 即貴中銀觸犯造假文

書及金錢打劫等罪也即就在此進一步證據確鑿！  

特别是如前信本就已告知包括貴中銀职工的人人必用本 4大醫學發明已尽知全球及也有
與貴客戶關係經理均有直接通話录難道就不懂知恩报德還要如今更缺德知法犯法？答辯！ 

也因此，敬請貴中銀也要馬上將 3年前就已造假本有 HKD $68,997.-本票及今又有造假的
HK$51.093.-本票同樣支付给稅務局均要馬上退回及賠償最少 10萬港幣以上! 
否則，也更因貴中銀也於 2023.3.10日將本帳户全部清仓，就因本現已回港分文全無要當

街乞討也因經濟及精疲力竭損害更大非上高院起訴不可賠償最少更要 100萬港幣以上!  

就因本現已回港, 如回信也要在先傳真到 3007-8352，再由 6147-7033更可直言不諱！ 
本信包括附件 3頁,稍後可在 www.ycec.net/HK/230318.pdf 或轉 ycec.sg均可下載詳閱！ 
謹此，本信也該副件金管局長、稅務局長及律政司刑檢辦專員務必要依法規處理！ 

2023年 3月 18日                                         
D188015(3)            

林哲民   

金管局長 Tel: 2878 8196  2878 1378 Fax:2878-8197 2509-3990 
稅務局長 Tel: 2594 500 Fax：2127-4694 
律政司刑檢辦 Tel: 3902-8087 3902-8001 Fax: 3902-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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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認收記录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zm@ycec.sg 28788197 3/18/2023 3:13:02 PM 5:27 3 
lzm@ycec.sg 34062326 3/18/2023 3:14:02 PM 4:35 3 
lzm@ycec.sg 39028347 3/18/2023 3:17:03 PM 5:37 3 
lzm@ycec.sg 25093990 3/18/2023 3:18:33 PM 2:10 3 
lzm@ycec.sg 21274694 3/18/2023 3:20:34 PM 2:20 3 

附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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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